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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期業績公佈 

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 
 

財務摘要 

 

- 收入︰806,300,000港元，上升8.4%（2018︰743,700,000港元） 

- 毛利︰156,600,000港元，上升5.1%（2018︰149,100,000港元） 

-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33,900,000港元，下跌9.0%（2018︰37,300,000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7.96港仙（2018︰8.84港仙） 

- 股息（每股）︰2.0港仙（2018︰4.0港仙） 

 

 

未經審核中期業績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 (「董事會」) 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富

士高」或「本集團」)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與獨立核數師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的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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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經審核 

  截至 9月 30日止 6個月 

  2019 2018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806,328 743,669 

銷售成本  (649,692) (594,590) 

  ──────── ──────── 

毛利  156,636 149,079 

    

其他收益 - 淨額  7,256 7,404 

分銷及銷售支出  (5,971) (8,130) 

一般及行政支出  (88,524) (88,173) 

應收貨款減值(撥備)/回撥  (2,005) 1,176 

  ──────── ──────── 

經營溢利 5 67,392 61,356 

    

融資收入 - 淨額  2,082 2,668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9,474 64,024 

所得稅支出 6 (14,113) (12,167) 

  ──────── ──────── 

期內溢利  55,361 51,857 

  -------------- -------------- 

其他全面收益：    

已重新分類或期後可被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 匯兌差額  (23,840) (36,833)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財務資產之公平值 
收益/(虧損)  146 (64) 

  ──────── ────────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已扣除稅項  (23,694) (36,897) 

  -------------- --------------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31,667 14,960 

  ════════ ════════ 

溢利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33,884 37,252 

非控制性權益  21,477 14,605 

  ──────── ──────── 

  55,361 51,857 

  ════════ ════════ 

全面收益總額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2,333 3,091 

非控制性權益  19,334 11,869 

  ──────── ──────── 

  31,667 14,960 

  ════════ ════════ 

    

期內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的每股盈利：    

- 基本 (每股港仙) 8 7.96 8.84 

  ════════ ════════ 

- 攤薄 (每股港仙) 8 7.94 8.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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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2019年 於 2019年 

  9月 30日 3月 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33,368 142,442 

投資物業  1,400 1,400 

使用權資產  14,599 - 

土地使用權  3,566 3,879 

非流動按金及其他資產  3,650 4,812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財務資產  4,124 3,979 

遞延所得稅資產  9,879 6,644 
  ──────── ──────── 

非流動資產總值  170,586 163,156 
  -------------- -------------- 

流動資產    

存貨  204,471 313,876 

應收貨款 9 350,004 258,226 

其他應收款項  29,705 39,14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  1,861 2,109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  100 1,0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09,514 263,137 
  ──────── ──────── 

流動資產總值  895,655 877,500 
  -------------- --------------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 10 177,413 173,121 

合約負債、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107,243 125,690 

租賃負債  7,799 - 

當期所得稅負債  19,334 4,805 
  ──────── ──────── 

流動負債總值  311,789 303,616 
  -------------- -------------- 

流動資產淨值  583,866 573,884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754,452 737,040 
  -------------- --------------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6,875 - 

遞延所得稅負債  2,346 2,184 
  ──────── ──────── 

非流動負債總值  9,221 2,184 
  -------------- -------------- 
    

資產淨值  745,231 734,856 
  ════════ ════════ 

權益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股本及儲備   

股本  42,584 42,584 

其他儲備  150,220 171,771 

保留溢利    

  －股息  8,517 21,292 

  －其他  462,813 437,446 
  ──────── ──────── 

  664,134 673,093 

非控制性權益  81,097 61,763 
  ──────── ──────── 

權益合計  745,231 734,85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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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制基準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連同本集團根據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會計政策 

 

除下文所述者外，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 2019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

年度財務報表所述一致。 

  

(a)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準則之改進及詮釋（統稱「修訂本」） 

 

若干修訂本於本報告期間適用，及本集團因採納下列準則而須更改其會計政策並作出追溯調整：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2015年至2017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修訂本） 具負補償之預付款項特點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 租賃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號（修訂本） 計劃修訂、縮減或結算 

 �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號（修訂本）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長期權益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註釋委員會）- 詮釋第 23號 所得稅處理之不確定性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租賃」（「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及新會計政策之影響於

下文附註 3披露。其他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並無重大影響，亦無須作出追溯調整。 

 

(b)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準則之詮釋 

 

下列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以及準則之詮釋於本集團 2019年 4月 1日起之財政年度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且並無提早採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號（修訂本） 業務之定義

1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第 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公司之間之

資產出售或投入

3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7號 保險合約

2
 

 �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8號 

 （修訂本） 

重大之定義

1 

 � 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2018 經修訂之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1 

1 
由 2020年 1月 1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2 
由 2021年 1月 1日或之後開始之財政年度生效 

3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 

 

3. 會計政策變動 

 

本附註解釋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對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影響，亦於下文附註 3(b)披

露自 2019年 4月 1日起適用的新會計政策。 

 

本集團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追溯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但並無重列 2018年報告期間的比較

數字（該準則特定過渡條文允許此做法）。因此，新租賃規則產生的重新分類及調整於 2019年 4月 1日

在期初資產負債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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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續） 

 

(a)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時確認的調整 

 

於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時，本集團就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租賃」（「香港會

計準則第 17 號」）的原則分類為「經營租賃」的租賃確認租賃負債。該等負債按租賃付款餘額的

現值（使用承租人截至 2019年 4月 1日的新增借款利率貼現）計量。 

 

  千港元 

   

 於 2019年 3月 31日已披露的經營租賃承擔 20,351 

  ════════ 

 使用本集團於首次應用日期的新增借款利率貼現：  

 於 2019年 4月 1日確認的租賃負債 19,617 

  ──────── 

 其中包括：  

 – 流動租賃負債 8,177 

 – 非流動租賃負債 11,440 

  ──────── 

  19,617 

  ════════ 

 

相關使用權資產按等同於採納時租賃負債的金額計量，並就任何於 2019年 3月 31日資產負債表中

確認有關該租賃的預付或應計租賃付款金額作出調整。於首次應用日期，概無虧損性租賃合約需要

對使用權資產進行調整。 

 

會計政策變動對 2019年 4月 1日資產負債表中下列項目產生影響： 

 

• 使用權資產 – 增加 19,617,000港元 

• 租賃負債 – 增加 19,617,000港元 

 

於 2019年 4月 1日的保留溢利並無受到影響。 

 

(i) 所應用的可行權宜方法 

 

於首次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時，本集團已使用該準則所允許的以下可行權宜方法： 

 

• 對具有合理相似特徵的租賃組合使用單一貼現率；  

 

• 依賴先前關於租賃是否虧損的評估； 

 

• 於 2019年 4月 1日剩餘租期少於 12個月的經營租賃以短期租賃入賬； 

 

• 在首次應用日期排除初始直接成本以計量使用權資產；及 

 

• 當合約包含延長或終止租賃的選擇權時，以事後分析結果確定租期。 

 

本集團亦已選擇不重新評估合約在首次應用日期是否租賃或包含租賃。相反，對於在過渡日期

之前訂立的合約，本集團依據其過往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 17號及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

員會）詮釋第 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而作出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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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變動（續） 

 

(b)  本集團的租賃活動及其入賬方式 

 

本集團租賃若干物業。租賃合約通常訂有固定租期 2至 10年，但可擁有下文( i )所述的續期選擇權。

租期按個別基準議定，包含各種不同條款及條件。租賃協議並無施加任何契諾，但租賃資產不可用

作借貸目的之抵押品。 

 

直至 2018/19財政年度止，租賃物業被分類為經營租賃。經營租約租金（扣除來自出租人之任何優

惠）按租期以直線法於損益扣除。 

 

自 2019年 4月 1日起，租賃於租賃資產可供本集團使用當日確認為使用權資產及相應負債。各租

賃付款於負債及融資成本間作出分配。融資成本於租期內在損益扣除，從而計算出各期間剩餘負債

的固定週期利率。使用權資產乃按資產可使用年期及租期（以較短者為準）以直線法折舊。 

 

租賃產生的資產及負債初步按現值基準計量。租賃負債包括下列租賃付款的淨現值： 

 

• 固定付款（包括實質固定付款）減任何應收租賃優惠； 

 

• 基於指數或利率的可變租賃付款； 

 

• 剩餘價值擔保項下承租人預期應付的款項； 

 

• 購買選擇權的行使價（倘承租人合理確定行使該選擇權）；及 

 

• 就終止租賃支付的罰款（倘租期反映承租人行使該選擇權）。 

 

租賃付款按租賃內隱含的利率貼現。倘無法釐定該利率，則採用承租人的新增借貸利率，即承租人

在類似經濟環境內以類似的條款及條件取得類似價值的資產借入所需資金而需支付的利率。 

 

使用權資產按成本計量，當中包括下列各項： 

 

• 租賃負債的初步計量金額； 

 

• 於開始日期或之前所作任何租賃付款減任何已收的租賃優惠； 

 

• 任何初始直接成本；及 

 

• 修復成本。 

 

與短期租賃及低價值資產租賃相關的付款按直線法在損益內確認為開支。短期租賃指租期為 12 個

月或以下的租賃。 

 

(i) 續期及終止選擇權 

 

本集團的多項物業租賃包含續期及終止選擇權。該等條款乃用於在管理合約方面最大限度地提

升經營靈活度。大多數所持有之續期及終止選擇權僅可由本集團而非相關出租人行使。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續期及終止選擇權概無獲行使。 

 

於釐定租期時，管理層會考慮引發行使續期選擇權或不行使終止選擇權的經濟誘因的所有事實

及情況。續期選擇權（或終止選擇權後的期間）僅於合理肯定租賃將會延續（或不會終止）時

方計入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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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主要營運決策人（「主要營運決策人」）已被釐定為執行董事。主要營運決策人負責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

告以評估業績表現並據此分配資源。管理層亦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主要營運決策人從產品角度（即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與配件及零件）評估業務表現。 

 

主要營運決策人根據分部業績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該業績並不包括企業支出、其他收益及虧損、融資收

入及成本。 

 

分部間收入乃根據訂約雙方一致協定之條款進行。外界收入均來自若干外界客戶及按與簡明綜合全面收益

表一致之方式計量。 
 
  截至 9月 30日止 6個月（未經審核） 

  

戴咪耳機及 

音響耳機  配件及零件  撇銷  總計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入           

 - 對外收入 577,723 566,163  228,605 177,506  - - 806,328 743,669 

 - 分部間收入 - -  25,561 24,459  (25,561) (24,459) - - 
  ─────── ───────  ─────── ───────  ─────── ─────── ─────── ──────── 

 總計 577,723 566,163  254,166 201,965  (25,561) (24,459) 806,328 743,669 
  ═══════ ═══════  ═══════ ═══════  ═══════ ═══════ ════════ ════════ 
            

 分部業績 16,154 25,305  47,397 32,492  -

--

- - 63,551 57,797 
  ═══════ ═══════  ═══════ ═══════  ═══════ ═══════   

 企業支出         (3,415) (3,845) 

 其他收益 - 淨額         7,256 7,404 

 融資收入 - 淨額         2,082 2,668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69,474 64,024 
          ════════ ════════ 

 其他分部資料: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

折舊 12,542 10,062  4,501 4,674  - - 17,043 14,736 
          ════════ ════════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552 -  3,501 -  - - 4,053 - 
          ════════ ════════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77 81  - -  - - 77 81 
          ════════ ════════ 

 呆貨撥備/(回撥) 16,529 5,368  378 (943)  - -  16,907 4,425 
          ════════ ════════ 

 

應收貨款減值 

撥備/(回撥) 1,935 (1,197)  70 21  - - 2,005 (1,176) 
          ════════ ════════ 

 

非流動資產增加（除

金融工具及遞延

所得稅資產外） 10,570 22,740  3,922 4,512  - - 14,492 27,252 
         ════════ ════════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約 614,418,000港元（2018：562,641,000港元）之收入乃來自三名

（2018：三名）客戶，分別約為 223,610,000港元、206,093,000港元及 184,715,000港元，各自佔本

集團總收入 10％以上。其中約 422,807,000港元（2018: 421,443,000港元）及 191,611,000港元（2018: 

141,198,000港元）分別為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分部與配件及零件分部之收入。 

 

  



- 8 - 

4. 分部資料（續） 

 

本公司以香港為基地。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來自香港之對外客戶收入約為754,144,000港元 （2018：

680,075,000港元），而來自中國之對外客戶收入總額約為52,184,000港元（2018：63,594,000港元）。 

 

於2019年9月30日，除金融工具及遞延所得稅資產外，位於香港及中國之非流動資產總值分別約為

26,609,000港元（2019年3月31日：28,121,000港元）及129,974,000港元（2019年3月31日：124,412,000

港元）。 

 

5.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未經審核 
 截至 9月 30日止 6個月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77 8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17,043 14,736 
使用權資產之折舊 4,053 -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之公平值虧損  247 29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淨額 31 (632) 
匯兌收益淨額 (7,534) (7,063) 
呆貨撥備 16,907 4,425 
僱員支出 (包括董事酬金) 207,830 208,392 
 ═════════ ═════════ 
   

6. 所得稅支出 

 

本公司獲豁免百慕達稅項直至 2035年 3月為止。 

 

香港利得稅撥備已按照期內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16.5% （2018：16.5%）稅率計

算。本集團於中國之附屬公司須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 25%（2018：25%）稅率繳交中國企業所得稅。 

 
 未經審核 
 截至 9月 30日止 6個月 
 2019 2018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所得稅   
- 期內溢利之當期稅項 17,710 12,213 
- 往年不足撥備 - 16 
 ───────── ───────── 
 17,710 12,229 
   
遞延所得稅 (3,597) (62) 
 ───────── ───────── 
 14,113 12,167 
 ═════════ ═════════ 

 

7. 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2.0港仙（2018: 4.0港仙）。該

股息不會在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列作應付股息，而將反映於截至 2020年 3月 31日止年度的保留溢利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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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按下列計算： 
 未經審核 
 截至 9月 30日止 6個月 
 2019 2018 
   
歸屬本公司股權持有人之溢利（千港元） 33,884 37,252 
 ═════════ ═════════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千股） 425,839 421,219 
   
就尚未行使購股權之潛在攤薄影響作出之調整（千股） 801 1,119 
 ───────── ───────── 
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千股） 426,640 422,338 
 ═════════ ═════════ 

 

9. 應收貨款 

 

本集團給予客戶 7至 120日之信貸期。於 2019年 9月 30日及 2019年 3月 31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

收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2019年 於 2019年 
 9月 30日 3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299,630 221,318 
1至 30日 37,105 20,968 
31至 60日 8,449 11,894 
61至 90日 3,251 2,164 
90日以上 5,949 4,257 
 ───────── ───────── 
 354,384 260,601 
減: 應收貨款之虧損撥備 (4,380) (2,375) 
 ───────── ───────── 
應收貨款 – 淨額 350,004 258,226 
 ═════════ ═════════ 

 

10. 應付貨款 

 

於 2019年 9月 30日及 2019年 3月 31日，按到期日計算之應付貨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 2019年 於 2019年 
 9月 30日 3月 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當期 113,519 139,859 
1至 30日 48,171 18,253 
31至 60日 11,190 11,276 
61至 90日 2,136 1,382 
90日以上 2,397 2,351 
 ───────── ───────── 
應付貨款 177,413 173,121 
 ═════════ ═════════ 



- 10 - 

中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宣派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 2.0港仙（2018：4.0港

仙）。中期股息將於 2019年 12月 27日或前後向於 2019年 12月 9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

股東派付。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為確定取得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中期股息之資格，本公司將於 2019年 12月 9日

星期一至 2019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在此期間

將不進行任何股份過戶。為符合資格收取中期股息，股東須於 2019年 12月 6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30 分前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抵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證券登記有

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17樓 1712-16號舖，辦理過戶手續。 

 

 

業務回顧 

 

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止 6個月（「中期期間」）來自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以及配件及零件分

部的收入有所增加，故整體收入增長至 806,300,000 港元（2018：743,700,000 港元），同比

增長 8.4%。儘管呆貨撥備激增導致銷售成本攀升，毛利仍同比增長 5.1%至 156,600,000 港元

（2018：149,100,000 港元）。因此，本集團的期內溢利錄得 6.8%之增長至 55,400,000 港元

（2018：51,900,000港元）。由於大部分溢利乃源自本集團的非全資附屬公司，故錄得之歸屬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的溢利為 33,900,000港元（2018：37,300,000港元）。每股基本盈利為 7.96

港仙（2018年：8.84港仙）。 

 

業務分部分析 

 

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 

 

本集團憑藉先進創新科技享譽業界，並專注開發具備最新技術突破的精密獨特產品，尤其是藍

牙功能及主動式降噪（「主動式降噪」）解決方案，同時持續致力優化客戶組合，側重發展重

視集團實力且具高增長潛力的客戶，從而於財政年度之初延續良好銷售勢頭。然而，隨著中美

貿易爭端於 5 月進一步升級，美方宣佈對餘下價值約 3,000 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

本集團客戶相應採取更為謹慎的策略，包括調整訂單預測及延遲部分訂單，保持觀望態度。 

 

戴咪耳機及音響耳機業務的收入受上述發展影響，微升至 577,700,000港元（2018：566,200,000

港元），佔總收入的 71.6%。然而，由於呆貨撥備增加，錄得分部溢利 16,200,000港元（2018：

25,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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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及零件 

 

配件及零件業務仍為本集團垂直整合過程的重要一環。由於本集團包裝業務因客戶推出新產品

而獲訂單增加，分部收入同比攀升 28.8%至 228,600,000港元（2018：177,500,000港元），

佔總收入的 28.4%。分部溢利亦有所增長，增加 45.9%至 47,400,000港元（2018：32,500,000

港元）。該業務分部表現亮麗，為集團提供穩定補充收入，其重要性日益突顯，並有效滿足客

戶需求。 

 

 

展望 

 

中美貿易爭端持續未解，雙方相互加碼報復性關稅。最近，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宣佈

將對尚未納入關稅清單的價值約 3,0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額外關稅。部分關稅於 2019

年 9月 1日生效，而餘下關稅將於 2019年 12月 15日實施，本集團勢必受到影響。由於關稅

將由本集團的美國客戶承擔，預期客戶日後訂購將會相對趨於保守，從而增添不確定性。有鑒

於此，富士高將採取措施應對未來挑戰，包括招攬離岸製造合作夥伴，並於適當時候採取其他

審慎舉措。 

 

未來數月料將持續動盪，富士高對下半年業務前景持保留態度，且將會加倍警惕。面對當前嚴

峻形勢，本集團將致力增強核心優勢，藉此提升市場競爭力。並進一步增強工程及製造實力，

這為開發精密定制的電聲產品奠下至關重要的根基。透過上述種種措施，本集團將可享獲更大

市場差異性，同時發掘增長潛力較高的優質品牌需求，進一步優化其客戶組合。 

 

提升營運效益將會是本集團另一項重要目標。因此，本集團將繼續調配資源投資資訊科技系統

及機器設備，以增強生產靈活性、提高生產效率及提升生產成本效益。本集團亦將進一步提升

生產設施自動化水平，形成理想的人機比例，從而實現提效降本，最終達致資源最佳利用。 

 

此外，富士高一直並將繼續調整其供應鏈結構，藉此可以較低成本自既定供應商取得穩定的關

鍵零部件供應，在控制成本及提高採購及生產效率的同時，還可解決材料短缺問題。加上本集

團一直致力進行生產材料規劃及庫存管理，庫存水平得以改善。相比上個年度，截至 2019年 9

月 30日，就價值而言庫存減少逾 30%。 

 

有見市況多變難料，尤其是貿易戰增添種種變數，管理層深知需時刻警惕應對挑戰，並將繼續

制定靈活多變的發展戰略，同時實施有效成本控制措施，鞏固其市場領先地位。透過上述種種

舉措，本集團定能持續穩步前進，為股東創造更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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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維持強健的財務狀況。於2019年9月30日，流動資產淨值約為583,900,000港元（2019

年3月31日：573,900,000港元）。本集團之流動及速動比率分別約為2.9倍（2019年3月31日：

2.9倍）及2.2倍（2019年3月31日：1.9倍）。 

 

本集團於2019年9月30日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309,500,000港元，較2019年3月31日約為

263,100,000港元上升約17.6%。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中約77.6%、16.9%及3.4%分別為美元、人

民幣及港元計值，其餘則為其他貨幣計值。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之銀行信貸額合共約為

160,600,000港元（2019年3月31日：160,600,000港元）作貸款及貿易信貸，該信貸額可供完

全使用。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於香港及中國經營業務，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結算。本集團所承擔之外

匯風險主要來自未來商業交易、確認以集團實體相關功能貨幣以外之貨幣結算之資產及負債。 

 

於中期期間，本集團錄得匯兌收益淨額約7,500,000港元(2018: 7,100,000港元)，主要由於人民

幣貶值引致。 

 

人民幣近期的波動直接影響本集團營運成本。本集團會持續監控外匯風險並於適當時候訂立外

匯遠期合約。 

 

僱員資料 

 

於2019年9月30日，本集團共聘用約4,600名（2019年3月31日：4,500名）僱員。於中期期間，

僱員支出（包括董事酬金）約為207,800,000港元（2018：208,400,000港元）。 

 

本集團亦根據工作表現及成績制訂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僱員報酬是根據慣常之薪酬及花紅制

度按員工表現給予的。酌情花紅視乎本集團之溢利表現及個別員工之表現而定，而僱員褔利已

包括宿舍、醫療計劃、購股權計劃、香港僱員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及中國僱員之國家退休金計

劃。本集團亦已為其管理層及僱員提供培訓計劃，以確保彼等獲得適當培訓。 

 

財務擔保 

 

於2019年9月30日，本公司提供約為155,700,000港元（2019年3月31日：155,700,000港元）

之企業擔保，以作為其附屬公司之銀行融資之擔保。於2019年9月30日及2019年3月31日，附屬

公司並沒有使用任何信貸額。 

 

 

買賣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期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

司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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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就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層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行為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

附錄10所載的規定（「標準守則」）。經向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作出特定查詢後，於截至

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內，本集團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一直遵守標準守則及本集團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企業管治 

 

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因下文所述理

由有所偏離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條文第A.2.1條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應予分開，並不應由同一人士

履行。於截至2019年9月30日止6個月內，楊志雄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楊先生為本

集團聯合創辦人，彼於電子及音響行業擁有豐富經驗，並負責本集團整體策略規劃及業務發展。

董事會相信，由楊先生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的安排能為本集團提供強勢及貫徹的領導，提高本

公司的決策及執行效率，及有效抓緊商機。於未來，董事會將會定期檢討此項安排之成效，並

於其認為合適的時候考慮區分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 

 

香港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審裁處」）研訊程序 

 

謹此提述本公司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楊志雄先生（「楊先生」）及周麗鳳女士（「周女士」）已履行審裁處作

出之裁定，包括償付(a)規管性罰款1,500,000港元，其中1,000,000港元被施加予本公司；(b)證

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之費用約2,550,000港元；及(c)政府費用及開支約200,000

港元。本公司亦已委任獨立專業顧問並完成對本公司企業披露制度、董事職責及企業管治之檢

討。此外，楊先生及周女士已完成證監會批准的培訓課程。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將產生之專

業費用以及其他成本及開支金額以及保險公司將承保之金額尚未確定。 

 

 

董事會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楊志雄先生、源而細先生、周文仁先生、源

子敬先生、楊少聰先生及周麗鳳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鍾志平博士、車偉恒

先生及李耀斌先生。 

 

承董事會命 

富士高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志雄 

 

 

香港，2019年11月20日 


